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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材校〔2016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

双导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校区、各部门：

现印发《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双导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》

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双导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

2016 年 6 月 12 日

佛 山 市 华 材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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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
双导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

为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，

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，根据佛山市职业技术教育联席会议办

公室《关于佛山市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导师队伍建设实施意见》

（佛职教联办〔2017〕4 号）精神，就我校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校

企双导师队伍建设工作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遵循“合作共赢、责任共担、双主体育人”的原则，建立互聘

共用、校企共赢的双导师机制，打造一支高素质现代学徒制校企双

导师队伍。

二、导师遴选与聘任

（一）遴选条件

1.企业导师遴选条件

（1）从事本行业工龄 5年以上且年龄 25 周岁以上的企业正式

员工，一般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技师以上等级

职业资格，特殊情况也可以聘请具有特殊技能（由企业出具相关证

明），在相关行业具有一定声誉的能工巧匠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

或省级传人。

（2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识，工作积极，具有奉献精

神，能服从学校和企业的管理，遵守企业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2.学校导师遴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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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学校的现任教师，工作经历满 3年，身心健康，具有大学

本科及以上学历、符合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双师型教师要求；获市级

或以上技术能手的，学历层次可放宽至大专。

（2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识，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工作，责任心强。

（3）具有企业实践经历，业务基础扎实，熟悉所任教课程涉及

的岗位对知识、技能和基本素质的要求。教学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

的课题研究、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。

（二）聘任程序

由校企双方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担任聘任委会员。

1.校企双方根据人才培养方案，统筹制定每年度导师聘任计划，

根据聘任条件确定导师人选。应聘导师填写《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

学校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聘任审批表》（附件 1 )，校企双方对导师

资格进行审核。

2.对经审核通过的导师，由校企双方与导师签定聘任协议(附件

2)，聘期一般为 1-3 年。期满后对其导师资格进行重新审定。

三、导师职责

（一）企业导师

1.积极参加职业教育教学等培训活动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。

2.协同学校导师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完成学徒（学生）课

程设计、课程体系构建、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等工作。

3.依据岗位课程标准实施教学；负责学徒（学生）的岗位培养

教学工作;负责学徒（学生）职业道德、职业行为等养成教育，传承

企业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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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要求完成对学徒（学生）在企业学徒期间的岗位课程考

试、技术技能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，及时反馈学徒（学生）课程完

成效果、工作状况等。

5.开展课程与教学研究、技术研发、教学经验梳理及成果总结

工作，每月联合开展不少于一次的学徒培养专题研讨。

6.负责收集和整理学徒（学生）岗位培养期间的教学及日常管

理过程性材料，形成人才培养档案，协同学校导师填写人才培养工

作状态数据。

（二）学校导师

1.积极参加企业实践活动，提高岗位技能能力。

2.负责实施学徒（学生）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工作； 在

日常教学管理中开展职业道德、职业习惯、文明礼仪等核心素养的

教育。督促和管理学徒（学生）遵守校企规章制度。

3.协同开发现代学徒制教学课程。

4.负责学徒（学生）的日常考核与成绩评定，定期进行阶段性

岗位考核，做好综合素质评价工作。

5.积极参加企业实践。开展现代学徒制的相关课题研究，梳理

经验、总结成果，每月联合开展不少于一次的学徒培养专题研讨。

6.负责收集和整理学徒（学生）岗位培养期间的学习评价资料，

包括工作评价手册和论文成果等，及时听取收集学徒（学生）的意

见和建议，加强双向交流。

7.遵守企业的保密制度，未经企业同意，不得泄露企业相关专

利、技术文件等。

四、导师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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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培养目标及原则

1.培养目标。培养具有先进职业教育理念，教学科研攻关能力、

课程开发与技术实践能力突出，并能适应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育

教学和教育创新基本需求的、稳定的高素质导师队伍。

2.培养原则。校企双方是导师的培养主体，导师培养坚持校企

“协同培养、互聘共用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培养措施

1.校企共同制定导师队伍培养方案，定期组织国内外、省、市

专题培训，提升导师职业素养。

2.学校聘用企业技术骨干作为现代学徒制企业导师，企业聘用

学校骨干教师作为技术顾问；学校对聘用的企业技术骨干进行职业

教育教学能力培养，企业对学校骨干教师的岗位技能进行培养。学

校导师到企业实践每五年原则上不少于 6个月。

五、双导师管理

（一）导师课酬。根据校企双方协商确定，双导师的课酬由导

师所在单位自行承担，随工资发放，实行校企互聘共用。

（二）导师督查。校企双方负责监督、检查、考核导师履行工

作职责情况。

（三）导师退出机制。

资格终止与取消：凡不履行导师职责，或不宜继续担任导师职

务的，经审核后，终止其导师资格；考核不及格的，取消其导师资

格。

导师资格中止：由于客观因素影响，导师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，

由导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调查核实后，中止其导师资格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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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试点工作小组报备。客观因素消除后，经校企双方同意可恢复导

师资格。

六、考核与评价

(一）校企按照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联合对导

师实行双主体考核。

(二）考核内容包括导师教学业务水平、课程设计与传授能力、

学徒（学生）日常管理与职责履行情况、导师工作成效等，考核结

果记入双导师业务档案。

(三）将学校导师在企业的实践和服务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并作为

年度评优的重要依据；将企业导师承担的教学任务和带徒经历纳入

企业员工业绩考评的重要依据。

附件：

1.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聘任审批表

2.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项目双导师岗位聘任协议

2016 年 6 月 12 日


